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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领服务指南

市人力社保局

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领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主要内容：符合法规政策规定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其女职工自2022年6月7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并落实我省产假政策、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可向所在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领取社会保险补贴。
服务对象：法人,其他组织
二、国家法律依据
三、省级法律依据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试行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人力社保厅 2022-11-21
四、市级法律依据

五、县级规定
六、主管部门名称
市人力社保局

七、实施或牵头(科)室名称

市就业中心

八、受理条件

单位吸纳的女职工，需自2022年6月7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九、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必要性及描述
	备注

	出生医学证明
	纸质或电子
	必要
	

	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十、申请接收

办理地点: 杭州市人力社保综合服务大厅（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中河中路248号）5-12号窗口;
十一、对外公布的办理程序描述
受理—审核—公示—办结—送达
（1）受理地点为补贴对象申请时注册地所在街道（乡镇）人力社保经办机构，或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网上或移动端申请；
（2）街道（乡镇）人力社保经办机构，区、县（市）人力社保部门受理后在2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3）在当地政府或人力社保局门户网公示补贴申领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4）公示无异议后，区、县（市）人力社保部门做出决定，及时向申请人反馈补贴核定结果，在业务系统内登记。
十二、办结时限
法定期限：30工作日 

承诺期限：30工作日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减免说明


十四、审批结果名称

十五、结果送达

送达方式：当场送达,电子文件网上送达
十六、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全国统一咨询投诉热线0571-12345-1
十七、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全国统一咨询投诉热线0571-12345-1或12345投诉热线

网上投诉：http://zxts.zjzwfw.gov.cn
十八、受理地点和时间

受理地点：杭州市人力社保综合服务大厅（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中河中路248号）5-12号窗口
受理接待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1:50、下午13:30-17:00

十九、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咨询电话：全国统一咨询投诉热线0571-12345-1
网上查询：bsjd.zjzwfw.gov.cn

二十、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次数说明：
附录1 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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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材料空白表、示例表，请在“申请材料”中单独下载打印

附录3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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